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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91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

2014-53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张家港市

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信公司” ）、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通公

司” ）和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公司” ）减持股份通知。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永信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36 18.02 0.07

2009

年

11

月

23

日

25.22 31.431 0.13

2009

年

11

月

26

日

25 6 0.02

2009

年

12

月

1

日

24.68 80.7899 0.34

2009

年

12

月

2

日

25.10 20.7591 0.09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26 23.24 0.10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70.36 0.75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540.72 1.50

合计

991.32 3.00

仁通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73 8.623 0.04

2009

年

11

月

19

日

25.83 19.3798 0.08

2009

年

11

月

23

日

25.17 76.3823 0.32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49 56.5949 0.24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41.47 0.67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482.94 1.34

合计

885.39 2.69

合力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70 13.7 0.06

2009

年

11

月

17

日

25.83 22.83 0.10

2009

年

11

月

24

日

25.32 2 0.01

2009

年

11

月

30

日

24.88 35.8396 0.15

2009

年

12

月

2

日

25.08 60.1188 0.25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53 19.2916 0.08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30.67 0.64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461.34 1.28

合计

845.79 2.57

从公司上市起计，永信公司累计减持3.00%，仁通公司累计减持2.69%，合力公司累计减持2.57%。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永信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802.4 7.51 1622.16 4.51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 1.00 1622.16 4.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62.4 6.51 0 0

仁通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609.8 6.71 1448.82 4.02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 1.00 1448.82 4.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69.8 5.71 0 0

合力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537.8 6.41 1384.02 3.84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 1.00 1384.02 3.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97.8 5.41 0 0

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变动是由于永信公司、 仁通公司、 合力公司分别承诺自2008年10月15日起至

2010年10月14日在二级市场出售的公司存量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数不超过240万股。本次减持未违反其

股份锁定承诺。

永信公司、仁通公司和合力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分别持有公司961.28万股、858.56万股和

820.16万股，占公司9，600万股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10.01%、8.94%和8.54%。

2006年11月，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2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2,800万股。 本次发行

后，永信公司持有公司961.28万股，占总股本的7.51%，合力公司持有公司820.16万股，占总股本的6.41%，

仁通公司持有公司858.56万股，占总股本的6.71%。

2007年4月30日，公司实施了200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6,000万股。

2008年4月10日，公司实施了200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24,000万股。

2010年4月20日，公司实施了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增至30,000万股。

2011年4月29日，公司实施了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送红股1股，共派发红股3,000万股，以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36,000万股。

3、永信公司、仁通公司和合力公司不是一致行动人。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永信公司、仁通公司和合力公司本次减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永信公司、仁通公司和合力公司不存在需遵守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

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永信公司)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仁通公司)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合力公司)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一日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国贸毛纺2楼203室

通讯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国贸毛纺2楼203室

报告书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合力公司 指 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减少持股

本报告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国贸毛纺2楼203室

法定代表人：谭秋斌

注册资本： 512.6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92000011954

企业类型：私营企业

经营范围：与技术经济服务有关的中介业务（涉及专项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期限： 15年

税务登记号码：321600746204296

通讯方式：张家港保税区国贸毛纺2楼203室

2、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

元

）

出资比例

1

谭秋斌

43.2 8.4276% 10

赵 鸣

12.4 2.4190%

2

马晓天

43.2 8.4276% 11

张 芳

12 2.3410%

3

耿卫东

29 5.6574% 12

唐湘涛

12 2.3410%

4

周政明

24 7.4132% 13

杜雪荣

12 2.3410%

5

祁瑞华

21.6 4.2138% 14

袁翔云

12 2.3410%

6

李志宏

16.8 3.2774% 15

阚琳

9.6 1.8728%

7

袁 戎

16.8 3.2774% 16

王欢

9.6 1.8728%

8

冯 丹

14.4 2.8092% 17

陆民

9.6 1.8728%

9

丁向均

14.4 2.8092% 18

陈雅红

9.6 1.872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在江苏国泰所任职务

在其他公司兼职

情况

谭秋斌 女 董事长

、

总经理 江苏张家港 董事长 见本报告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

“

三

、

其他基本情

况

”

马晓天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蒋德生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无 无

上述人员均为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自身需求。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12�个月内无增加其在江苏国泰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无明确计划是否在未来的 12�个月继续减少其在江苏国泰的股份。 若发生相

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规定计算，截至2014年10月29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江苏国泰1,384.02万股，占江

苏国泰股份总额的3.84%。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张家港保税区合

力经济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70 13.7 0.06

2009

年

11

月

17

日

25.83 22.83 0.10

2009

年

11

月

24

日

25.32 2 0.01

2009

年

11

月

30

日

24.88 35.8396 0.15

2009

年

12

月

2

日

25.08 60.1188 0.25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53 19.2916 0.08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30.67 0.64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461.34 1.28

减持合计

845.79 2.57

合力公司在江苏国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江苏国泰820.16万股， 占江苏国泰9,600万股总股本

的比例为8.54%。

2006年11月，江苏国泰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2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2,800万股。本次发

行后，合力公司持有江苏国泰820.16万股，占总股本的6.41%。

2007年4月3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

转增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16,000万股。

2008年4月1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转

增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24,000万股。

2010年4月2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

转增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0,000万股。

2011年4月29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送红股1股，共派发红股3,000万

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股，权益分派实施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6,000万股。

三、其他基本情况：

1、截至信息披露日，合力公司的股东大部分为江苏国泰的员工，其中谭秋斌女士为江苏国泰董事长，

持有江苏国泰2,675,642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74%；马晓天先生为江苏国泰副董事长、总经

理，持有江苏国泰2,494,874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69%。

2、合力公司主要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见“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2、主要股东情况” 。

3、合力公司在江苏国泰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方式为集中

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

4、谭秋斌女士现任江苏国泰董事长。 兼任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和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

昇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马晓天先生现任江苏国泰副董事长、总经理。 兼任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和张家港市国泰

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谭秋斌女士、马晓天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5、为进一步完善江苏国泰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江苏国泰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江苏国

泰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

结合在一起，共同关注江苏国泰的长远发展，江苏国泰正在实施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江苏国泰近期不提出利润分配方案。

6、谭秋斌女士、马晓天先生最近3年无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未买卖江苏国泰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秋斌

日期：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

股票简称 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

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张家港保税区国贸毛纺

2

楼

203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吸收合并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1,537.8

万股

（

本次减持前江苏国泰总股本为

24,000

万股

）

持股比例

：

6.41%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股份的

变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845.79

万股

（

见本报告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二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

相关说

明

）

变动比例

：

2.5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2室

通讯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2室

报告书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仁通公司 指 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减少持股

本报告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2室

法定代表人：王慧

注册资本：536.6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82000055268

企业类型：私营企业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涉及专项规定的办理批准手续后经营）

经营期限： 15年

税务登记号码：32160074620435X

通讯方式：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2室

2、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王炜

38.4 7.1562% 11

殷渊明

16.8 3.1308%

2

王振华

31.2 5.8144% 12

郭卫兰

14.4 2.6836%

3

黄争艳

23.6 4.3981% 13

程志明

12 2.2363%

4

王慧

30.31 5.6485% 14

张芳

12 2.2363%

5

赵文龙

24 4.4726% 15

陈新元

12 2.2363%

6

陈燕

21.6 4.0253% 16

陈锦梅

9.6 1.7890%

7

姚正亚

28.8 5.3671% 17

朱建华

9.6 1.7890%

8

黄宁

27.29 5.0857% 18

周惠红

9.6 1.7890%

9

周许虹

21.2 3.9508% 19

张爱忠

9.6 1.7890%

10

陆秋红

19.2 3.5781% 20

蒋燕媛

9.6 1.789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在江苏国泰所任职务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王慧 女 董事长

、

总经理 江苏张家港 审计部经理 无

王炜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见本报告

“

第四节 权益变

动方式

”“

三

、

其他基本情况

”

姚正亚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副总经理 无

黄争艳 女 监事 江苏张家港 办公室副主任 无

上述人员均为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自身需求。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12�个月内无增加其在江苏国泰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无明确计划是否在未来的 12�个月继续减少其在江苏国泰的股份。 若发生相

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规定计算，截至2014年10月29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江苏国泰1,448.82股，占江苏

国泰股份总额的4.02%。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张家港市仁通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73 8.623 0.04

2009

年

11

月

19

日

25.83 19.3798 0.08

2009

年

11

月

23

日

25.17 76.3823 0.32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49 56.5949 0.24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41.47 0.67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482.94 1.34

合计

885.39 2.69

仁通公司在江苏国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江苏国泰858.56万股， 占江苏国泰9,600万股总股本

的比例为8.94%。

2006年11月，江苏国泰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2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2,800万股。本次发

行后，仁通公司持有江苏国泰858.56万股，占总股本的6.71%。

2007年4月3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

转增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16,000万股。

2008年4月1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转

增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24,000万股。

2010年4月2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

转增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0,000万股。

2011年4月29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送红股1股，共派发红股3,000万

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股，权益分派实施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6,000万股。

三、其他基本情况：

1、截至信息披露日，仁通公司的股东大部分为江苏国泰的员工，其中王炜先生为江苏国泰董事、常务

副总经理，持有江苏国泰1,890,000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53%；姚正亚先生为江苏国泰副总

经理，持有江苏国泰1,294,200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36%；黄宁先生为江苏国泰财务总监，持

有江苏国泰1,072,050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30%。

2、仁通公司主要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详见“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2、主要股东情况” 。

3、仁通公司在江苏国泰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方式为集中

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

4、王炜先生为江苏国泰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王炜先生现兼任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

司董事、张家港国贸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国泰（集团）如皋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沭阳国泰苏韵服

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泗阳国泰服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阴澄泰针织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睢宁鸿泰服装

有限公司董事长、沭阳瑞泰服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家港保税区鸿泰国贸服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黄宁先生现任江苏国泰财务总监。 黄宁先生现兼任江苏国泰参股公司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监事。

王炜先生、姚正亚先生、黄宁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5、为进一步完善江苏国泰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江苏国泰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江苏国

泰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

结合在一起，共同关注江苏国泰的长远发展，江苏国泰正在实施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江苏国泰近期不提出利润分配方案。

6、王炜先生、姚正亚先生、黄宁先生最近3年无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未买卖江苏国泰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慧

日期：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

股票简称 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

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

21

号

3

幢

302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吸收合并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1,609.8

万股

（

本次减持前江苏国泰总股本为

24,000

万股

）

持股比例

：

6.71 %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股份的

变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885.39

万股

（

见本报告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二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

相关说

明

）

变动比例

：

2.6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5室

通讯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5室

报告书签署日期：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永信公司 指 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国泰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减少持股

本报告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5室

法定代表人：王永成

注册资本： 600.8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82000055268

企业类型：私营企业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涉及专项规定的办理批准手续后经营）

经营期限： 15年

税务登记号码：321600746204341

通讯方式：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21号3幢305室

2、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

万

元

）

出资比例

1

钱汝良

69.6 11.5846% 11

宋雷

14 2.3302%

2

王永成

67.2 11.1851% 12

蔡莉

9.6 1.5979%

3

朱进才

33.6 5.5925% 13

殷顺兵

9.6 1.5979%

4

汤建忠

33.6 5.5925% 14

楼慧珍

9.6 1.5979%

5

蒋健

28.8 4.7936% 15

彭玮

9.6 1.5979%

6

郭盛虎

28.8 4.7936% 16

魏佰雄

9.6 1.5979%

7

郭军

19.2 3.1957% 17

景军

9.6 1.5979%

8

何军

19.2 3.1957% 18

徐红

9.6 1.5979%

9

钱伟国

19.2 3.1957% 19

赵丹

9.6 1.5979%

10

曹维新

14.4 2.396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在江苏国泰所任职务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

况

王永成 男 董事长 江苏张家港 无 无

钱汝良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办公室主任助理 无

宋雷 男 董事 江苏张家港 分公司科长 无

张红艳 女 总经理 江苏张家港 无 无

上述人员均为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自身需求。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12�个月内无增加其在江苏国泰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无明确计划是否在未来的 12�个月继续减少其在江苏国泰的股份。 若发生相

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规定计算，截至2014年10月29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江苏国泰1,622.16万股，占江

苏国泰股份总额的4.51%。

二、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张家港市永信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09

年

11

月

12

日

26.36 18.02 0.07

2009

年

11

月

23

日

25.22 31.431 0.13

2009

年

11

月

26

日

25 6 0.02

2009

年

12

月

1

日

24.68 80.7899 0.34

2009

年

12

月

2

日

25.10 20.7591 0.09

2009

年

12

月

3

日

25.26 23.24 0.10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1

日

15.06 270.36 0.75

2014

年

10

月

29

日

16.47 540.72 1.50

合计

991.32 3.00

永信公司在江苏国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江苏国泰961.28万股， 占江苏国泰9,600万股总股本

的比例为10.01%。

2006年11月，江苏国泰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2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12,800万股。本次发

行后，永信公司持有江苏国泰961.28万股，占总股本的7.51%。

2007年4月3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

转增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16,000万股。

2008年4月1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转

增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24,000万股。

2010年4月20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5股，

转增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0,000万股。

2011年4月29日，江苏国泰实施了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送红股1股，共派发红股3,000万

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股，权益分派实施后江苏国泰总股本增至36,000万股。

三、其他基本情况：

1、截至信息披露日，永信公司的股东大部分为江苏国泰的员工，其中汤建忠为江苏国泰副总经理，持

有江苏国泰1,476,000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41%；蒋健为江苏国泰监事会主席，持有江苏国

泰1,435,000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40%；郭盛虎为江苏国泰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持

有江苏国泰1,730,000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48%；郭军为江苏国泰副总经理，持有江苏国泰

75,000股股份，占江苏国泰股份总额的0.02%。

2、永信公司主要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见“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2、主要股东情况” 。

3、永信公司在江苏国泰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方式为集中

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

4、汤建忠先生现任江苏国泰副总经理。 汤建忠先生现兼任江苏国泰控股子公司苏州亲泰儿玩具有

限公司董事长、连云港亲泰儿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赣榆亲之宝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盛虎先生现任江苏国泰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郭盛虎先生现兼任江苏国泰全资子公司香

港苏韵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国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军先生现任江苏国泰副总经理。 郭军先生现兼任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苏国泰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港市亚源高新技术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江苏国泰超

威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汤建忠先生、蒋健先生、郭盛虎先生、郭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5、为进一步完善江苏国泰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江苏国泰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江苏国

泰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

结合在一起，共同关注江苏国泰的长远发展，江苏国泰正在实施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江苏国泰近期不提出利润分配方案。

6、汤建忠先生、蒋健先生、郭盛虎先生、郭军先生最近3年无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国泰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未买卖江苏国泰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成

日期：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

股票简称 江苏国泰 股票代码

00209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张家港保税区台湾路

21

号

3

幢

305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吸收合并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1,802.4

万股

（

本次减持前江苏国泰总股本为

24,000

万股

）

持股比例

：

7.51%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股份的

变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991.32

万股

（

见本报告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二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

中的相关

说明

”）

变动比例

：

3.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60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

司股票自 2014�年 09�月 29�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在 2014�

年 09�月 27�日、2014年10月11日、2014年10月18日、2014年10月25日分别

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5）、《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6）、《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 2014-057）、《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8）。

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将涉及肉牛养殖、屠

宰加工行业。标的公司为泗水新绿食品有限公司，公司计划采取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通过现金购买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相应股权，同时用现金对标的

公司进行增资，非公开发行完毕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发生改变。

停牌期间，公司抓紧推动涉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工作。 截至目

前，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尚未结

束。 同时， 公司正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商

谈。 鉴于该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证信息披露

公平，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

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年11月3日上午开市起将继续停牌，待

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1月01日

证券代码：

000803

证券简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

2014-38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付强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0月31日收到独立董事付强先生提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

见》（中组发[2013]18号）和中共四川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委员会《关

于规范和清理企业领导人员兼职（任职）的通知》（川国资党委〔2014〕29

号）的文件精神，付强先生本人属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宜在其他营利性组

织中兼职，结合其工作实际情况，付强先生特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

时一并辞去公司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职务。 付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于付强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成员少

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因此，根据相关规定，付强先生的辞职报告应当在

公司股东会补选出接任独立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空缺后方能生效，在辞

职报告尚未生效之前，付强先生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付强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为促进公司规

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付强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

2014-056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福建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许可证号：闽食健生证字（2014）2023号

发证日期：2014年10月22日

有效期至：2019年10月21日

生产许可范围：软胶囊（乐心牌辅酶Q10天然维生素E软胶囊、乐颜牌天

然维生素E软胶囊）；代加工软胶囊剂类保健食品

截止目前，公司已具备从事许可范围内保健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格。

由于产能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 产品的市场开发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且

品牌的建设及被消费者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该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2014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明显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75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

2014-079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质押情况

接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群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兴投资” ）关于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群兴投资于2014年10月30日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6,7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4%）质押给长城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本次股份质押的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10月30日，

到期购回日为2015年10月30日，购回期限为365天。 该股份在质押期间予以冻结，不能

转让。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群兴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为160,0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9.79%， 现已经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34,700,000股， 占群兴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21.69%，占公司总股本的12.97%。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

押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588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2014-060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31日接到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高文班先生（目前持有公司6,612.97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15%）关于

办理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 高文班先生于2014年10月30日将其持有的1,153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4.04%，质押给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业务，股权质押的相关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2014年10月30日起至出质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文安先生（目前持有公司1,322.594万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4.63%）已质押股份1,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0%，高英女士（目前持

有公司1,322.59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63%）已质押股份1,322.59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63%，高文靠先生（目前持有公司1,322.594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63%）

已质押股份87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7%，高文班先生本次质押股份后，公司实际控制

人累计质押股份7,552.5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44%。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99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股份” 或“公司” ）于2014年9月

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意德丽

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23,000万元。 （具体详见

2014年9月30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

2014年10月29日，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

了安徽省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壹亿叁仟万圆整” 变更为“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圆整” 。 其他事项未变更。 原公司完成工

商注册登记的公告详见2012-014号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31日


